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
博士班研究生課程委員會組成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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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【生科系博士班規則摘錄】
1.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(以下稱博士生)於入學後，應由指導教授召集系內三位或三位以上專任教師，組成課程委員會，商定研究生修習之科目，並於第一學期末送系備查。如有需要，博士生得在國內外大學院校之研究所選修相關課程。

2. 博士生須修滿32學分，其中20學分為相關課程，12學分為論文。另外每學期必須參加「專題討論」並提出報告。無故缺席者，即不得參與學位考試。

	

	博士班必修科目表
	
	選課計畫：擬修習之科目

（選修16學分）

	
	科　　目
	學分
	
	課程名稱
	學分

	必修
	專題討論（一）
	2
	
	
	

	
	專題討論（二）
	2
	
	
	

	
	博士論文
	12
	
	
	

	選修學分數
	16
	
	
	

	畢業學分數
	32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	學生簽名
	指導教授
	系主任
	系辦公室收文


